[bookmark: _GoBack]不串通投标承诺函
致：[招标人全称]（及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代理机构全称，若有]）
我方（投标人全称）作为参与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填写项目编号]）投标的潜在投标人，为维护招投标活动的公平竞争秩序，现就不串通投标事宜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一、我方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规定，秉持公平、公正、诚信原则参与本次投标，不与其他投标人、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评标委员会成员发生任何形式的串通投标行为。
二、我方承诺，不实施以下串通投标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与其他投标人协商投标报价、投标方案、技术参数等投标文件核心内容，或约定中标人、分包项目及利益分配；
1. 与其他投标人约定一致抬高或压低投标报价，或通过内定排名、轮流中标等方式排斥其他潜在投标人；
1. 为其他投标人提供投标文件编制、报价参考等实质性帮助，或共享投标资源、技术方案；
1. 冒用他人名义投标、允许他人挂靠本单位投标，或通过转让投标资格、资质证书等方式让他人代为投标；
1. 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串通，获取招标文件未公开信息、操纵评标结果等不正当竞争优势；
1.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行业监管规定的串通投标、围标串标行为。
三、我方承诺，投标文件由本单位独立编制，投标报价为真实测算结果，未受其他单位或个人干预；投标过程中不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提供不正当利益，不采取虚假宣传、恶意投诉等不正当手段排挤竞争对手。
四、我方承诺，若经查实存在串通投标、围标串标等违规行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投标资格、中标资格（若已中标），没收投标保证金，被列入国家相关信用平台失信名单及招标人不良合作名录，限制参与后续相关项目投标，且承担由此给招标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涵盖投标、评标、中标及合同履行全过程，若后续发现我方违反本承诺的，招标人及相关监管部门可依据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规定追究我方责任。
投标人全称（加盖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注：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
